责令限期缴存决定书

广西瑞远陶瓷有限公司：
经查，你单位违反了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的规定，未按规定为职工李振文（身份证号码：452524197506021411）缴存2010年11月至2022年1月期间的住房公积金。现我中心根据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，责令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0日内履行以下义务：
为职工李振文（身份证号码：452524197506021411）补缴2010年11月至2022年1月期间的住房公积金合计33864元，其中单位部分16932元，个人部分16932元。补缴手续请到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藤县管理部办理。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，向梧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拒不执行本决定的，我中心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2024年3月21日
联系人：潘冰澈、关先立    联系电话：7281652、6023105
（一式三份，被投诉单位、投诉职工、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各执一份）
